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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污水下水道為國家永續發展不可或缺之基礎建設，也是現代化都市不可或缺之公共

設施之一，其功能在收集及處理都市污水，以改善都市居住環境衛生，提升生活環境品

質並確保良好水源水質。 

113年新北市污水下水道建設投入經費共計新臺幣22億6,420萬4,000元。污水下水道

接管普及率的高低，為衡量公共衛生品質的標的，目前我國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率

的計算方式，乃依據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以接管戶數乘以各縣市當月實際戶量

(人/戶)除以各縣市當月總人口數。截至113年底新北市累計接管戶數計123萬8,664戶，公

共污水下水道普及率為72.11％，較112年底增加約莫3萬3,278戶，然而，用戶接管普及率

減少0.12％。 

 新北市污水下水道管線長度及設施的情形，截至113年底污水管線建設完成累計長

度134萬6,948公尺，巷道連接管長度125萬3,957公尺，新北市現有污水處理廠新北市現

有污水處理廠8座，其中樹林北大、三鶯、林口、淡水污水處理廠由新北市政府操作管

理，八里污水處理廠由臺北市政府代操作管理，新店、坪林、烏來污水處理廠由臺北水

源特定區管理局操作管理。 

新北市行政區域面積廣達205,257公頃，目前係針對都市發展區域即公共污水下水道

可到達地區加速接管，淡水河系水質已逐漸呈現改善趨勢。惟為配合市府相關計畫之開

發，突破原有限制，期望除能藉由污水下水道建設提升市區環境衛生外，更希望遊憩休

閒區域之環境品質亦能逐步提升，另部分郊區因地理位置及地勢等原因，致無法納入近

郊系統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範圍，故新北市現正針對郊外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分區進行規

劃，並將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以完善新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壹、前言 

污水下水道是保護生態及環境的必要設施，更是「現代化」的基本指標，可作為文

明的象徵。而污水下水道建設除為都市健全發展重要公共建設，是經濟發展指標之一，

亦是改善環境衛生與提高生活品質的保證；瑞士洛桑管理學院更將其列入國家競爭力評

比項目，顯見污水下水道建設為現代化國家或都市不可缺少的基礎公共建設。 

新北市自86年起興辦污水下水道建設，積極辦理相關工程，使廢、污水能有效控制，

改善新北市環境衛生、提升居住品質，並提升新北市之國際形象。  

污水下水道系統為下水道管線、抽(揚)水設施及水資源回收中心所構成，主要是處

理市民於日常生活中所產生之生活污水，將廚房、廁所、浴室及洗衣間等區域所排出之

生活污水，透過陰井接入污水下水道管線，輸送至污水處理廠處理、消毒後，再流入河



川或海洋，或者回收再利用，成為可永續循環的再生水資源。污水下水道的建設不僅可

以改善都市居住環境衛生，防止河川水域之污染，其中所處理的污水如經更高級的回收

處理，更可以成為永續利用的資源。  

污水下水道系統一般係依地面高差方式以重力流輸水，但若因地形關係，而無法藉

重力流輸水時，則透過抽(揚)水設施，將水揚升後再接續輸送；而為避免收集來的生活

污水流入環境對水域造成污染，必須輸送至集中處所，進行污水處理，其設施稱為水資

源回收中心或污水處理廠。 

我國目前對於污水處理可分為三類，「公共污水下水道」係指供公共使用之下水道；

「專用污水下水道」係指供特定地區或場所如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新開發社區、

工業區使用而設置尚未納入公共下水道之下水道；另外依88年1月公布之「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係指在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尚未到達區域，住戶所設

置之污水處理設施。 

惟污水下水道建設係循序依主幹管、次幹管、分支管網、用戶排水設備工程之順序

次第施工，為儘早使既設主次幹管及處理設施發揮功能，並加速新北市公共污水下水道

普及率，多年來已持續投入龐大人力、物力推動各項污水下水道政策與建設，為打造國

際級水岸都市景觀，使新北市成為一個水岸、人文、科技之城市。 

貳、新北市各區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狀況  

推動公共污水下水道工程，需要克服道路上瓦斯、自來水、台電及雨水下水道等既

設管線障礙，且影響用路人之權益，另新北市政府在推動用戶接管時，民眾需要退縮75

公分之空間作為建設及後續維護空間使用，因此，拆除後巷之違建過程遭受民眾的抗爭

頗大，但市府仍積極排除困難，至113年底完成123萬8,864戶。  

惟為配合市府相關計畫之開發，突破原有限制，期望除能藉由污水下水道建設提升

市區環境衛生外，更希望遊憩休閒區域之環境品質亦能逐步提升，另部分郊區因地理位

置及地勢等原因，致無法納入近郊系統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範圍，故新北市現正針對郊外

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分區進行規劃，並將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以完善新北市污水

下水道系統，新北市各行政區113年12月之普及率(詳表1)。 

表一 新北市各行政區接管率 

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31 日 

區別 

12 月底 接管戶數(戶) 公共污水下水道 

用戶接管普及率 

(%) 

新制 人口數 公共污水下水道 

(人) 當年 累計 

總計 4,047,001 33,278 1,238,664 122.43 72.11% 

板橋區 553,538 7,467 206,155 148.97 89.17% 

三重區 383,355 995 155,883 162.65 94.05% 



續表一 新北市各行政區接管率 

區別 

12 月底 接管戶數(戶) 公共污水下水道 

用戶接管普及率 

(%) 

新制 人口數 公共污水下水道 

(人) 當年 累計 

中和區 405,956 294 119,878 118.12 67.67% 

永和區 213,742 639 59,801 111.91 63.86% 

新莊區 423,503 282 134,218 126.77 78.09% 

新店區 306,571 2,996 89,078 116.22 64.31% 

土城區 241,224 6,169 65,945 109.35 67.91% 

蘆洲區 198,359 543 72,761 146.73 94.91% 

汐止區 210,817 1,867 65,516 124.31 67.05% 

樹林區 178,981 2,530 31,979 71.47 45.83% 

鶯歌區 89,339 1,751 8,779 39.31 24.87% 

三峽區 115,335 - 16,410 56.91 35.10% 

淡水區 200,726 4,149 102,378 204.02 105.56% 

瑞芳區 36,330 - - 0 0.00% 

五股區 93,860 549 28,109 119.79 71.73% 

泰山區 77,667 2,744 7,013 36.12 22.74% 

林口區 136,075 291 58,164 170.98 101.25% 

深坑區 23,636 - - 0 0.00% 

石碇區 7,068 - 18 1.02 0.54% 

坪林區 6,324 - 536 33.9 20.94% 

三芝區 22,080 - - 0 0.00% 

石門區 10,397 - - 0 0.00% 

八里區 42,674 12 15,369 144.06 83.32% 

平溪區 4,049 - - 0 0.00% 

雙溪區 7,686 - 12 0.62 0.34% 

貢寮區 10,719 - - 0 0.00% 

金山區 20,059 - - 0 0.00% 

萬里區 20,622 - - 0 0.00% 

烏來區 6,309 - 662 41.97 34.64% 

資料整理: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註:本局統計數據與內政部營建署公布數據存有誤差，內政部使用之公式為:「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公共污水下水道實際接管戶數

*戶量/總人口數」，本局建議應改採以建築物之門牌為基準，以門牌數作為污水接管率之計算基礎應較為準確 



參、污水下水道工程災害及預防 

然而，在努力推動工程的同時，工程施工中可能會產生工安意外，其各項預防災害，

可分人員、現場施工狀況、施工路徑道路面及天然災害預防等四部份： 

一、人員部分預防  

(一)承商於施工前須依契約規定，僱請勞安人員負責該標之工程各項勞工安全衛

生等業務規劃及管理。並辦理相關安全衛生講習，使其工作人員了解工作環境及

施工中應注意事項。  

(二)上級督導單位不定期辦理查核，務必做好人員機具之安全操作及管理。  

(三)不定期辦理勞工安全衛生講習，加強現場人員瞭解施工項目應注意事項。  

二、現場施工部分預防  

下水道施工埋管除現有管線等挖掘需預防破壞外，尚有地質變因、地下不確定

物、其他管線設施、工作井、推進管道內、施工路徑道路面等狀況須注意：  

(一)地質變因：管線規劃前先辦理地質鑽探，該資料可做為基本判斷。  

(二)地下不確定物：早期建物基樁放樣不確實佔用道路用地，部份地下管線資料

不實，推管進行時恐有破壞之虞慮，應要求操作人員隨時注意控制面盤有無異常

指示，建立週遭建物監測，避免傾斜龜裂等現象，如有相關情事發生時應先立即

停工檢視。  

(三)其他管線設施：地下管線共計有：雨水管、電力、電信、自來水、瓦斯、消

防、有線電視、油管、國防軍事用管等主管單位。因上述管線單位提供管段資料

有時與實際狀況有所差異，道路開挖埋掘時恐有破壞之虞；應於施工前請邀各單

位與會，充分了解各單位管線布設狀況，並建立聯繫溝通資料， 另於開挖時委請

經驗豐富施作人員操作，開挖時如有破壞如瓦斯等較危險管網，應立即停工通知

該管線主管單位搶修， 另於現場管制周遭車輛人員避免產生災害。  

(四)工作井：施工人員於工作井內施工應預防墜落、湧水、漏電等意外。  

(五)推進管道內：局限空間作業有缺氧之虞慮，因此施工作業應實施通風換氣；

實施氧氣、硫化氫濃度測定；設置現場監視人員；置備安全防護設備等。  

三、施工路徑道路面預防  

因地下水位較高，部分地質改良不易時，施工時須地下水隨管路推進或挖掘流

溢，恐造成地面崩塌疑慮，當發生地面崩塌下陷時，現場先行停工檢視崩塌範

圍，立即檢視周遭建物有無龜裂傾斜等異狀發生，架設圍籬、交通錐、拒馬等

設施，管制人員車輛避免落該坑洞，如緊急須回填應盡速調派車輛以土方回填。  



四、天然災害預防  

地震、颱風等災害有可能造成施工中之工程損壞。  

(一)地震：多屬無預警發生，除加強人員觀念內外，地震發生時應盡疏散工作井、

管道內之工作人員、後巷施工者；俟確定無餘震後再進場檢視機具設備是否有異

狀、移位、後巷懸掛物是否牢靠、有無瓦斯外洩等現象。  

(二)颱風：係屬可預知災難，於氣象局發布警報後，應檢視各工區圍籬是否固定，

未完成部份應盡速完成或做好預防措施， 相關搶救機具應檢視其操作是否正常。  

肆、結論 

新北市污水下水道普及率統計至113年底已達72.11%，惟尚有部分行政區整體實施

率與本市整體實施率平均值有較大落差，係該區域多屬都市化發展程度較低地區，且多

數土地尚未規劃開發，因此暫無法投入大筆經費辦理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在推動興建污水下水道系統過程中，由於施工位置處於地面下，且常有多項未知因

素，近年來參考過去發生案例之慘痛經驗，對於現場工安加以提升要求，不定期辦理勞

工安全衛生講習，加強現場人員瞭解施工項目應注意事項、施工前勘查、確實進行局限

空間作業及天然災害預防，務求減少意外之發生，以順利、安全的方式，持續推動本市

污水下水道普及率提升，創造廣大市民更優質的生活環境。 


